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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华鼎锦纶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鼎锦纶”、“本公司”或“发行

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分别在中国工商银

行义乌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义乌分行、中国银行义乌市支行（以下简称“开户

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本公司及保荐人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与上述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协议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本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义乌分行、中国建设银行义乌分行、中国银

行义乌市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账号分别为

１２０８０２００２９０９２６６８８６７

、

３３００１６７６２３５０５９８６６６６６

、

３６４９５８５６０８８９

，专户仅用于募

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

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

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以及本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本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

配合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调查与查询。 安信证券每半年度对本公司现场

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公司授权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郭明新、李万军

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

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 安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本公司专户有关情

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５

日前）向本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

单，并抄送给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本公司

１

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

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

２０％

的，本公司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安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安

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书面

通知本公司、开户银行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

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本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安信

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本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安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现本公司、 开户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

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本公司、安信证券、开户银行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

之日起失效。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４８７

号文核准。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文批准。

四、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

３

、股票简称：华鼎锦纶

４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１１３

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３２

，

００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８

，

０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发行人控股股东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丁志民、丁尔民、丁军民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发行人股东王俊元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该部分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

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发行人股票的

数量占其所持有发行人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五十。

发行人股东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股东喻景荣、骆

善有承诺：自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其

本次发行前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发行人处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

１

，

６００

万股股份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

６

，

４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２

、英文名称：

Ｙｉｗｕ Ｈｕａｄｉｎｇ Ｎｙｌｏｎ Ｃｏ．

，

Ｌｔｄ．

３

、注册资本：

２４

，

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４

、法定代表人：丁尔民

５

、变更设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６

、住所：义乌市北苑工业区雪峰西路

７５１

号

７

、邮政编码：

３２２０００

８

、电 话：

０５７９－８５２６１４７５

９

、传 真：

０５７９－８５２６１４７５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ｄｎｙｌｏｎ．ｃｏｍ

１１

、电子邮箱：

ｚｑ＠ｈｄｎｙｌｏｎ．ｃｏｍ

１２

、所属行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１３

、营业范围：锦纶纤维、差别化化学纤维的生产、销售。（凡涉及许可证或

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证件经营）

１４

、主营业务：公司主营业务为民用锦纶长丝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１５

、董事会秘书：王磊

１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１

）董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董事

９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丁尔民 董事长

丁志民 董事

丁军民 董事

王俊元 董事

喻景荣 董事

骆善有 董事

郑俊林 独立董事

谢峰 独立董事

罗金明 独立董事

（

２

）监事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监事

３

名，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义乌

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丁晓年、黄

俊燕公司监事，并与职工代表会选举产生的职工监事骆中轩共同组成监事会，

任期三年。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共有高级管理人员

８

名，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丁尔民 董事长

／

总经理

许骏 常务副总经理

张惠珍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苏波 副总经理

／

营销中心总经理

封其都 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

宁佐龙 副总经理

谭延坤 副总经理

王磊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或间

接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董事王俊元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６

，

０００

万股。

董事长兼总经理丁尔民持有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的股权， 三鼎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董事丁志民持有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４％

的股权，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董事丁军民持有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３３％

的股权，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６

，

８００

万股。

董事喻景荣持有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 义乌市德卡贸易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

，

２００

万股。

董事骆善有持有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

的股权， 义乌市德卡贸易

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票

１

，

２００

万股。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日，除上述情况外，本公司其它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均未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发行人控股股东三鼎集团直接持有华鼎锦纶

１６

，

８００

万股股份， 占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０％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鼎集团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３０７８２００００６７７７３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注册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丁志民

注册地和主要生

产经营地

浙江省义乌市经济开发区

股东构成 丁志民持股

３４％

，

丁尔民持股

３３％

，

丁军民持股

３３％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

主要财务数据

（

经

浙江明达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

）

时间 总资产

（

元

）

净资产

（

元

）

净利润

（

元

）

２０１０

年末

／ ２０１０

年度

４

，

１７９

，

６４８

，

９３３．４３ ７５９

，

８９９

，

４６０．３３ １２０

，

７２５

，

３８２．３６

（二）实际控制人

丁志民、 丁尔民、 丁军民兄弟三人分别持有发行人控股股东三鼎集团

３４％

、

３３％

和

３３％

的股权，其中，丁志民、丁军民为发行人董事，丁尔民为发行人

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三人共同构成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６

，

８００ ５２．５０％

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５．００％ １

，

２００ ３．７５％

王俊元

６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６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本次发行股份

－ － ８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其中

：

网下配售部分

－ － １

，

６００ ５．００％

其中

：

网上资金申购部分

－ － ６

，

４００ ２０．００％

合计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８００ ５２．５０％

２

义乌市德卡贸易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０ ３．７５％

３

王俊元

６

，

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４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

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１７６ ０．３０％

５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金丝猴

证券投资

．

瑞园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瑞新

（

一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云信成

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八期

）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

实多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

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行业精

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９７．１１６８ ０．３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８

，

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１４．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

１

，

６００

万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６

，

４００

万股。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

１１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２６０２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５

，

１０４．９９

万元，其中：承销、保荐费用

４

，

３８０．００

万元、 审计费

２５２．３６

万元 （另有

７０．７９

万元审计费已计入当期费用）、 律师费

４５．００

万元、信息披露费

３８５．６３

万元、股权登记费

４２．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每股发行

费用：

０．６４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０６

，

８９５．０１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净资产：

４．８８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资产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全面摊薄每股收益：

０．３５

元（按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期间，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

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

明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５０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２７２０

保荐代表人：郭明新、李万军

项目协办人：王志超

联系人：韩鹏、付慧杰、刘铁强、王敬文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的条件。 上市保荐人同意推荐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1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626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摇号配售与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摇号配售不超过

60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

T-1

日）（周一）下午

14:00-17:00

2

、路演网站：全景网（

http://www.p5w.net

）

3

、参加人员：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

资本证券网 （网址

www.ccstock.cn

） 和 发 行 人 网 站 （

www.

honglitronic.com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市鸿利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64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

会证监许可

[2011]625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528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20%

，网

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0

年修订），为了便于社会

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就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

、路演时间：

2011

年

5

月

9

日（周一）

14:00－17:00

；

2

、路演网站：全景网

http://smers.p5w.net

；

3

、参加人员：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请阅读

2011

年

4

月

29

日刊登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

；中

证网，网址

www.cs.com.cn

；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证

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

ccstock.cn

）上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安徽安利合成革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五月六日

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订）、

《关于深化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

理暂行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及网下发行均

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 请查询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公布的《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2009

年修订）。

重要提示

1、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大智能”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1,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658号文核准。科大智能的股票代码为 300222,该代码

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

终发行数量的 20%，即不超过 300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

3、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T 日（2011 年 5 月 16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为

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

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4、可参与本次网下申购的询价对象为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 年修

订）中界定的询价对象，且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登记备案的机构，包

括保荐人（主承销商）自主推荐、已向协会备案的 18名推荐类询价对象。

5、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2011年 5月 11日（T-3日）12:00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

参与初步询价，但下列情况除外：

（1）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具有实际控制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的配售对象；

（2）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证券自营账户。

6、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的最

小变动单位为 0.01元，每个配售对象最多可申报三档价格。 配售对象自主决定是否参与

初步询价， 自行确定申报价格和申报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

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

参与网下申购。

7、为促进询价对象认真定价，综合考虑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及国元证券研究员对发行

人的合理估值区间，保荐人（主承销商）将配售对象的最低申购数量和申报数量变动最小

单位即“申购单位” 均设定为 50 万股，即配售对象的每档申报数量必须是 50 万股的整

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累计申购数量不得超过网下发行数量 300万股。

8、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

价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9、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成长性、

募集资金需求、可比上市公司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10、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50万股）配号的方法，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将对申购资金有效的配售对象按照其最后一次录入初步询价

记录的时间顺序进行排列，依次配流水号，每个配售对象获配号的个数等于其有效申购量

除以“申购单位”（50万股）。然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6个中签号码，每一中签号码

可获配 50万股。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 300 万股，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按照配售对象

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11、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

的配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国元证券将视其为违

约，违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12、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5 月 18 日在《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中公布配

售对象的报价情况。

13、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5 月 9 日（T-5�日）、2011 年 5 月 10 日（T-4�

日）和 2011年 5月 11日（T-3�日），组织本次发行的路演推介和初步询价。 只有符合要

求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网下推

介具体安排” ，有意参加初步询价和推介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可以自主选择在深圳、上

海和北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14、回拨机制：网上申购不足时，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参与网下发行的

配售对象申购；仍然申购不足的，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推荐其他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如

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公告相关回拨事宜。

15、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足

20家；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 300万股；网上申购不足，向网下回拨后

仍然申购不足的；网下报价情况未及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预期。如发生以上情形，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重新启动发

行等事项。

16、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行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3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17、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

的一般情况， 请仔细阅读 2011年 5月 6日（T-6�日） 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

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www.csg.com.cn）的招股意向书全文，《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同时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 期 发行安排

T- 6日

（2011年 5月 6日，周五)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T- 5日

（2011年 5月 9日，周一)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深圳）

T- 4日

（2011年 5月 10日，周二)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上海）

T- 3日

（2011年 5月 11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及现场推介（北京）

初步询价截止日（15: 00截止）

T- 2日

（2011年 5月 12日，周四)

确定发行价格、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T- 1日

（2011年 5月 13日，周五)

刊登《发行公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T日

（2011年 5月 16日，周一)

网下申购缴款日（9: 30- 15: 00；有效到账时间 15: 00之前）

网上发行申购日（9: 30- 11: 30，13: 00- 15: 00）

根据网上申购初步结果确定网上向网下回拨数量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网下发行配号

T＋1日

（2011年 5月 17日，周二)

网下发行摇号抽签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T＋2日

（2011年 5月 18日，周三)

刊登《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T＋3日

（2011年 5月 19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1）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2）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

象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请询价对象或配售

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于 2011 年 5 月 9 日（T-5 日）、2011 年 5 月 10 日（T-4 日）和

2011年 5月 11日（T-3日），在深圳、上海、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

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会 场 地 址

T- 5日

（2011年 5月 9日，周一)

10: 00- 12: 00 深圳

大中华喜来登酒店

（六层，大宴会厅）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

路大中华国际交易

广场

T- 4日

（2011年 5月 10日，周二)

10: 00- 12: 00 上海

浦东丽思卡尔顿大酒店

(三层，宴会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

纪大道 8号国金中

心

T- 3日

（2011年 5月 11日，周三)

10: 00- 12: 00 北京

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

（二层，大宴会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

坊东街 1号

如对现场推介会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咨询联系电话

（0551）2207365。

三、初步询价安排

1、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询价对象应到深交所办理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与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成为网下发行电子

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2、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1年 5 月 9 日（T-5 日）、2011 年 5 月 10 日（T-4 日）和

2011年 5月 11日（T-3日）期间每个工作日的 9:30�至 15:00。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

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申报申购

价格及申购数量。

3、本次询价以配售对象为报价单位，采取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每

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各档申

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 每一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50万股，申报

数量变动最小单位即“申购单位” 为 50万股，即每个配售对象的每档申购数量必须是 50

万股的整数倍；同时每档申报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 300万股。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且 P1﹥P2﹥P3，对应

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则若 P﹥P1，则该配售对象不

能参与网下发行；若 P1≥P﹥P2，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若 P2≥

P﹥P3，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若 P3≥P，则该配售对象可以

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Q3。

4、配售对象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配售对象未在初步询价截止日 2011年 5

月 11日（T-3�日）12:00�前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

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申报信息与备案信息不一致的；申报价格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申报数量；累计申报数量超过 300万股以上的部分。

5、询价对象每次申报一经提交不得撤销。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应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询价对象每次申报及修改情况将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6、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

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

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明松

地 址：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 456号

电 话：（021）50804882

联系人：姚瑶、杨锐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地 址：合肥市寿春路 179号

电 话：（0551）2207365、2207870、220798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

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658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

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ecutimes.

com;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www.ccstock.cn）和发行人网站（网址 www.csg.com.cn），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 行 股 数 不超过 1, 500万股

每 股 面 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

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

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发行日期

T日（网上申购日为 2011 年 5 月 16 日），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

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碧波路 456号

发行人联系电话 （021）50804882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电话 （0551）2207365、2207870

发行人：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5

月

6

日

上海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